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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300B 5區總監辦事處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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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檢附本區第四屆（2026-2027年度）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三副總監之候選人資格、辦法及推薦表格等，俾憑推薦登記審查以符合參選之規定，敬請 查照。
說  明：一、本區2026-2027年度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第三副總監(以下簡稱候選人)推薦登記日期自即日起至民國115年2月2日(星期一)下午16:00截止。
二、本區將於第三屆年會暨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第四屆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第三副總監，茲將參選候選人資格、辦法分列如下：
(一)、依國際憲章附則第九條第4節所規定總監候選人之資格(如附件1)。

(二)、依國際憲章附則第九條第6節所規定第一、第二副總監候選人之資格(如附件1)。

(三)、候選人推薦辦法應依本區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新修訂通過之章程附則辦法為之(詳參閱附件2)。

三、請各分會於期限內，以公平、公正、公開協調方式，推薦出理想總監、第一/第二/第三副總監之候選人各一人，並將候選人之「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推薦表」、「理事會會議記錄」、「切結書」、「聲明書」、「獅子會相關資歷文件影本」等各乙份，於民國115年2月2日(星期一)下午16:00以前，須由本人遞交本區總監辦事處，俾憑登記審查，郵寄則以郵戳為憑，視同本人送件，逾期則不予受理登記。
四、隨函檢附本區候選人推薦表(附件4)、國際憲章附則相關規定(附件1)，及章程附則第四十七、四十八條規定等各乙份供參照（如附件2）。
五、總監參選人所繳交之銀行為發票人之本(支)票新台幣100萬元整做上任後會務費用或他項勻支捐贈；第二、三副總監參選人辦理參選登記時，同時繳交新台幣20萬元(現金或銀行為發票人之本(支)票)為參選保證金。

總監
附件1
國際憲章附則相關規定
(一)總監候選人之資格條件：(依國際總會憲章附則第九條第4節)

總監候選人必須是：

(a)單或副區內正常分會中之正會員。

(b)經其所屬分會或區內大部分分會提名。

(c)為其所屬副區所選出之第一副總監。

(d)僅有在第一副總監不競選，或區年會期間無第一副總監之情形下，區內任何符合本憲章或附則所規定第二副總監資格條件之分會會員，又為現任或曾任額外一年之內閣成員者，即算滿足上面第(c)項的條件。

(二)第一副總監候選人之資格條件:(依國際總會憲章附則第九條第6節)

(1)是其單區或副區內信譽良好的授證分會的信譽良好的正會員。

(2)獲得其分會或其單區或副區内過半數之分會的背書提名。
(3)目前擔任將要當選之區的第二副總監職位。
(4)只有在現任第二副總監不競選第一副 總監職位，或區年會期間第二副總監 職位為空缺的情況下，任何符合本憲章或附則所規定之第二副總監資格條件的分會會員應符合本節第(3)項的要求。 

(三)第二副總監候選人之資格條件：(依國際總會憲章附則第九條第6節)

(1)是其單區或副區內信譽良好的授證分會的信譽良好的正會員。
(2)獲得其分會或其單區或副區内過半數之分會的背書提名。
(3)曾擔任或將於上任第二副總監時任滿下列各職:

(a)任滿獅子分會會長整個任期或大部分任期，並為分會理事至少兩(2)年；而且
(b)擔任分區主席、專區主席、區全球新會擴展團隊協調長、區全球領導發展團隊協調長、區全球會員發展團隊協調長、區全球服務團隊協調長、LCIF區協調長或內閣秘書和/或財務，完成全部任期或主要任期。。
(c)非同時擔任以上各職。
(4) 尚未完成總監職位的完整任期或大部分任期。
國際獅子會300B 5區章程附則                          附件2
第四十七條：總監、副總監選舉

一、資格條件：總監暨第一副總監、第二/三副總監(以下合稱副總監)候選人應符合國際總會憲章及本區章程與附則規定之資格條件。不符合者不得登記參選。
二、基本規定：
(一)現任第一副總監即為下屆總監候選人。但現任第一副總監出缺或無意參選下屆總監時，由分會推薦符合第四十五條第一、二、三、四項資格之會員參選。
(二)現任第二副總監即為下屆第一副總監候選人。但現任第二副總監出缺或無意參選下屆第一副總監時，由分會推薦符合第四十六條第一、二、三、四、五項資格之會員參選。
(三)已產生第一、第二/三副總監之分會(含)二年內不得再推薦同一職位候選人，但其他分會無會員登記參選時，不在此限。
(四)辦理總監、副總監參選人登記，應填具登記表並提出符合國際總會憲章所規定資格條件之書面證明文件、分會推薦書、分會理事會會議記錄及切結書(附件一、二)。資料不全者不生登記效力。
(五)總監、副總監之選舉，應由正代表投票，以有效票過半數者為當選人，若參選人均未有得票過半數時，則由最高與次高得票數之參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以有效票過半數者為當選人。正代表應親自投票，不得由他人代理行使投票權。
(六)分會正代表之產生，除總監及前總監為當然正代表外，應依國際憲章及區章程及附則之規定產生之。
(七)1.總監參選人應於辦理參選人登記同時提出金額新台幣100萬元整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本(支)票交予本區作為其擔任總監年度之會務費用或他項勻支捐贈，並於當選總監時發生捐贈效力
2.總監當選人所繳交新台幣 100 萬元整之捐贈，當屆總監應即將款項存入本區銀行帳戶，不得動用，於法定七月一日時移交予總監當選人。存入帳戶後當屆總監應在每月財務報表上另列欄呈現以示捐贈完成。
(八)參選第二/三副總監之會員，應於辦理參選人登記同時提出金額新台幣20萬元整之參選保證金(現金或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或本票)。若登記參選人通過審查，而於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票選時，其得票數未達總有效票數之百分之二十者，所繳之參選保證金視為捐贈為本區會務基金，並於初選結束或宣佈選舉結果時，發生捐贈效力。參選人總有效票數達百分之二十時所繳之參選保證金應全數無息退還。
三、選舉程序：
第二/三副總監選舉採審查階段辦理，程序如下:

(一)單一人登記且符合參選資格時應就參選登記人予以提名。
(二)如有二人以上登記參選時，即進行審查，以審查其參選資格，未通過審查，此參選人應自動取回登記參選文件。
(三)如僅一人通過，以該人予以提名。如有二人以上通過審查時，應再予協調，如協調未果，即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票選定之。
上開協調得由登記參選人或所屬分會先行辦理，其不先為辦理協調或協調無結果時，再由總監召集資深獅友為之，由總監指派不屬於登記參選人所屬分會會員組成提名委員會辦理之。
第四十八條 總監、副總監之參選特別規定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總監、副總監之參選資格及選舉程序等規定如有窒礙難行時，即回歸國際總會憲章及附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3】
切　結　書

　　本人登記參選本區　　　　年度總監、第一、第二/第三副總監選舉，茲聲明同意本區依本區章程附則第四十七條規定之程序辦理選舉。且日後不論依該程序辦理之選舉結果如何，本人均予尊重絕不會對選舉所採之程序表示異議（但票數計算之爭議不在此限）。且本人得票數如未達總有效票數之百分之二十時，本人所繳保證金全部捐贈為本區會務基金，並於開票結果宣佈之時視為已完成捐贈。特立切結書為憑。

　　　　立切結書人（親自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附件3】

聲 明 書

本人參與國際獅子會300B 5區　　　年度第二/三副總監選舉，茲鄭重聲明絕不以不當言論或文宣方式競選，如有違反願無條件接受本區所作撤銷提名資格或當選無效之處分。特此聲明。

　　　　　　立聲明書人（親自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4
國際獅子會300B 5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國際獅子會第二聯合會桃園市第五支會)
第四屆(2026-2027年度)總監、第一/第二/第三副總監候選人
推   薦   表

__________獅子會    第____次理事會議推薦

	候選人
職  稱

(請勾選)
	
	
	
	
	附     記

	
	總監
	第一副
總監
	第二副
總監
	第三副
總監
	

	姓  名
	
	(※以遞交日或郵戳為憑，逾期則不受理登記。)
五、請於115年2月2日下午16：00點前寄達或遞交本區總監辦事處憑辦理
四、需附上分會通過推薦之理事會議紀錄乙份
三、本推薦表填妥後需加蓋關防，並填妥表格內所有資料 

二、請依欲登記參選之職務進行勾選，只能勾選其中一項
一、各分會推薦總監或第一、第二、三副總監候選人，只能選擇其中一項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籍  貫
	
	

	職  業
	
	

	學  歷
	
	

	獅子會

現任職務
	
	

	電  話
	
	

	
	
	請

蓋

關

 防

	戶  藉

地  址
	
	


地址：320中壢區中正路257號7F


電話：03-4279366（代表號）


傳真：03-4279289


e-mail：lion300b5@gmail.com








受 文 者：如正(副)本所列人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114)秘俊字第072號


速    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國際憲章附則相關規定、本區章程附則第47、48條、候選人推薦表、切結書、聲明書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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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裝





訂





正本：各分會會長、秘書


副本：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第三副總監、前總監


區行政幹部、專區主席、分區主席








